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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保企业退休人员可参保
原单位已不存在或不具备补助条件的，补缴费用由个人承担

本报枣庄12月13日讯(通讯员
李霞 记者 李泳君) 为做好枣
庄市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保障工作，枣庄市各级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现在开始受理城
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
本养老保障的申请。办理者需于2011

年12月31日前办理，逾期不再办理。
据了解，曾在枣庄市城镇集体企

业工作过的人员(含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曾在企业工作的“五七工”、“家属

工”)，凡2010年12月31日前，具有枣庄
市城镇户籍且在此之前达到或超过
规定的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
满55周岁)，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且在
1996年1月1日前，与枣庄市城镇集体
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
关系的，经本人申请，可在一次性补
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后，纳入枣庄市城
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

曾在枣庄市国有(全民)企业兴

办的小企业工作过的人员，同时具
备以上条件的，经本人申请，可参照
办理。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由本人
填写《枣庄市城镇未参保集体企
业退休人员纳入基本养老保障申
报审批表》向原企业 (原企业不存
在的向原企业主管部门 )提出申
请，经原企业(或企业主管部门)初
步认定汇总后向枣庄市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申报。

按 照 省 统 一 规 定 的 补 缴 标
准，一次性补缴 1 5年基本养老保
险费。自补缴全部费用到账后的
次月起，按月计发基本养老金。一
次性补缴所需费用原则上由个人
负担，原单位仍存在且生产经营
正常、具备相应条件的，可按一次
性补缴费用总额的2 0%左右给予
补助。原单位已不存在或不具备
补助条件的，一次性补缴所需费
用全部由个人负担。

另外，补缴纳入人员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实行属地管理，补缴
纳入人员所在企业在市直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由市社会保险经
办机构办理。补缴纳入人员所在
企业在各区 (市 )、高新区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由各区 (市 )、高新
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补缴
纳入人员所在企业未在枣庄市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其户籍所
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本报枣庄12月13日讯(记者
徐萌 通讯员 张雷 李

德宏) 近日，枣庄市公安局山
亭分局刑侦大队与西集、城头
派出所密切配合，打掉了一重
大盗窃机动车燃油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13日，记者从山亭分局获
悉，自今年2月份以来，山亭区
山城、西集、桑村等地连续发
生多起夜间盗窃货车燃油案
件，民警将嫌疑人居住的村庄
作为案件的集中地展开摸排。
期间，山城派出所先后两次发
现嫌疑车辆并进行围追堵截，
虽未成功但基本掌握嫌疑车
辆和犯罪分子的逃跑方向。

在民警侦查期间，10月12

日夜，山亭城区再次发生此类
案件。停靠在某饲料厂门口的
一辆货车油箱内的柴油被盗，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嫌疑车辆
向滕州市方向逃跑。

随后，民警确定了犯罪嫌
疑人并实施精确抓捕，并于11

月29日将该团伙一举打掉，抓
获犯罪嫌疑人7名，查扣用于
作案的伊兰特、桑塔纳轿车3

部以及管制刀具2把和铰钳、
吸油管等作案工具多件。

经查，2011年2月份以来，
该团伙成员甘某、蒋某、刘某、
宗某等人先后驾乘桑塔纳、伊
兰特轿车，携带砍刀、铰钳、吸
油管、带内膜的编织袋窜至枣
庄市各区市以及济宁市微山
县等地，盗窃夜晚停靠在厂企
门口、建筑工地和路边的货
车、挖掘机等机动车的燃油70

余起，涉案价值30余万元。目
前，7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
拘留。

七男子深夜偷车油
作案70多起，涉案30多万元

““小小帖帖士士””助助安安全全

为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13日枣庄市公安局市中分局驻枣庄市第九中学的校警，把设计带有警示标识
的反光“小帖士”贴在学生自行车上。 本报通讯员 吉 李晓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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